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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echpacific Capital Limited
亞科資本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88）

海外監管公布
及

恢復買賣

本海外監管公布乃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 17.10條及第 17.13 條之規定刊登於創業
板網站。

亞科資本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本公司擁有 81.08%權益並
於倫敦證券交易所另類投資市場上市之附屬公司 Crosby Capital Partners Inc.（「 Crosby 」）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透過倫敦證券交易所監管新聞服務發出有關 Crosby 可能收購
Forsyth Partners Group 若干資產（「收購」）之公布（「該公布」）。務請參閱隨附之該公
布。本公司將於被視為適當或需要時就收購之任何重大進展另行刊發有關收購之公布。
董事會謹此強調，有關磋商仍在進行中，收購不一定進行。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
賣，以待有關股價敏感資料之公布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七年九月十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

本公布乃承董事會之命作出，董事願就本公布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

承董事會命
亞科資本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Martin Angus

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



– 2 –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陳覺忠

非執行董事：Ilyas Tariq Khan及 Ahmad S. Al-Khaled

獨立非執行董事：顏子欽、Peter McIntyre Koenig及唐子期

本公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
擔全部責任。本公司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i)本公布所
載資料於所有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ii)本公布並無遺漏任何其
他事項，致使本公布之任何陳述有所誤導；及 (iii)本公布所表達之所有意見乃經審慎周
詳考慮，並按公平合理之基礎及假設而作出。

本公布將自公布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
內，並將載於本公司網頁 www.techpacific.com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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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管 公 布

給 予 市 場 新 聞 組

公 司 Crosby Capital Partners Inc
TIDM CSB
標 題 可能收購
發 布 時 間 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上午七時零一分
編 碼 4661D

RNS編碼：4661D
Crosby Capital Partners Inc
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

Crosby Capital Partners Inc（「 Crosby」）

Crosby Capital Partners可 能 收 購 Forsyth Partners Limited

倫敦九月七日－ Crosby Capital Partners（「 Crosby」）注意到最近之傳媒議論，並確認已與
Forsyth Partners Group（「 Forsyth」）訂立諒解備忘錄，以向 Forsyth收購若干資產。

該協議並無約束力，且須待多項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Crosby期望可於未來數天達成餘
下之監管及行政條件，並得出成功之磋商結果。任何成功進行之交易詳情將於適當時
候向公眾發表。

有 關 進 一 步 資 料 請 聯 絡︰

Crosby
Simon Fry +44 20 7590 2801
Simon Luhr +44 20 7590 2804

Dawnay, Day Corporate Finance
David Rae/ Ed Gay +44 20 7590 4570

Crosby Capital Partners簡 介

Crosby Capital Partners Inc.乃具領導地位之買賣主導且建基於亞洲之獨立商人銀行及資
產管理集團。Crosby於倫敦證券交易所另類投資市場上市。進一步詳情請瀏覽 Crosby網
站 (www.crosby.com)。

以 上 資 訊 由 RNS提 供
公 司 新 聞 服 務 由 倫 敦 證 券 交 易 所 提 供

完

London Stock Exchange plc對 本 網 站 之 內 容 概 不 承 擔 責 任，亦 無 就 此 作 出 查 核。網 站 用
戶 須 自 行 查 核 內 容。僅 提 供 予 文 中 特 定 人 士 及 國 家 之 任 何 消 息（ 包 括 任 何 售 股 章 程 ），
特 定 人 士 及 ／ 或 國 家 以 外 人 士 不 應 依 賴。使 用 及 分 發 條 款 及 條 件（ 包 括 限 制 ）適 用 於 本
網 站 內 容。

(c) 2007 London Stock Exchange plc。版權所有。


